國立東華大學
聘任學生兼任教學助理(TA)人員處理單
	聘任單位
(系所、中心)
	

	聘任學期
	　104　學年度第　1　學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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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	學號及級別(學碩博)
	聘任課程名稱
	聘任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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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
請黏貼於附件表
	□身分證影本　□在學証明(在學兼任助理)　□無專職工作聲明書
□居留證及工作證影本(外籍人士)　□其他：

	各
簽
核
單
位
	系所、中心主管
	院長
(聘任員額由系所自行審核者免會)

	
	
	

	注
意
事
項
	※兼任助理請附當學期之在學證明（請至電子學習履歷系統列印）。
※聘任單正會惠請用人單位自行留存。
※外籍人士需加附有效期間內之工作許可證。
※進用原則：應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相關規定；應迴避進用單位主管與授課教師之配偶及四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為兼任教學助理，如有違反規定，不予核銷經費。

	填表人
	填表人聯絡電話
	填表日期

	
	
	



聘任人員附件表
· 應迴避進用單位主管與主持人之配偶及四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為專任人員、兼任人員及臨時工，如有違反規定，不予核銷相關經費。
· 外籍人士需加附有效期間內之工作許可證。
	人員1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	人員2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	人員3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	人員4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



聘任人員附件表
· 應迴避進用單位主管與主持人之配偶及四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為專任人員、兼任人員及臨時工，如有違反規定，不予核銷相關經費。
· 外籍人士需加附有效期間內之工作許可證。
	人員5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	人員6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	人員7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	人員8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



聘任人員附件表
· 應迴避進用單位主管與主持人之配偶及四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為專任人員、兼任人員及臨時工，如有違反規定，不予核銷相關經費。
· 外籍人士需加附有效期間內之工作許可證。
	人員9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	人員10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
	人員11
	證件浮貼處
	證件浮貼處

	
	正面
	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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